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肇始于国立中正大学文学系。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学院形成了鲜明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人才辈出，已发展成为江西

省高校学科特色较为鲜明、教师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培养中文及相关专业

人才的重点文科院系，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具有较大影响。现为江西省一流

学科（高峰特色学科）建设学科，全国四星级学科。 

一、招生专业、导师及招生计划 

专业代码 方向代码、专业方向 招生导师 名额 招生方式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文艺学 

詹冬华、詹艾

斌、李自雄 
3 申请-考核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2中国古代文学 

李舜臣、周兴

泰、汪群红 
3 申请-考核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3 中国现当代文学 吴志峰 1 申请-考核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4 文化艺术与传播 熊小玉、夏学兵 2 申请-考核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5汉语言文字学 李小军 1 申请-考核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6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勇生、陈凌 2 申请-考核制 

二、选拔对象与报考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 

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学校规定。 

（二） 学位要求： 



 

 

1.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其中获境外硕士学位证书申请人，须有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书。 

2.应届毕业的学历教育硕士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和研究生毕业

证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非学历教育的硕士

生（只有硕士学位证书的），须取得硕士学位后方可申请。 

    （三） 英语水平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托福（TOEFL）成绩≥ 80 分； 

    2.雅思（IELTS）成绩≥ 6 分； 

    3.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成绩≥ 425 分或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CET4）成绩≥ 450 分； 

    4.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成绩≥  60 分； 

    5.在英语语言国家获得学士以上学位者。 

    （四） 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和较突出的创新能力，无

学术不端行为记录，有较好的科研业绩或实践成果产出，近五年内至少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第二作者（硕士生导师为第一作者）在省级及以

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作为主要成员（一等奖排名前 3、二等奖排名前 2、三等奖排名第 1）获得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3.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且已取得一定成果（结题证书显示排名

前 3，且项目著作出版后记显示参与完成章节撰写任务）或主持完成省级项目；     

4.取得其他创新性成果或实践成果的，经招生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认定

可作为申请条件。 

    （五） 有至少两名所报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的书面推荐意见。 

三、报名 

（一）网上报名 

1.报名前，请考生务必充分阅读和了解学校和学院的具体报考条件。符合要

求的考生于 5 月 12 日 9:00-5 月 25 日 17:00 期间登录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逾时将

无法报名。网上报名成功后下载打印《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有



 

 

工作单位的考生报名登记表须由考生人事部门签署同意报考定向或非定向的意

见并盖章，录取为非定向的考生，单位要承诺同意将人事档案转入学校）。 

2.报名需在报名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均以 PDF文件格式上传）： 

（1）专家推荐书 2 份（须加盖推荐人所在单位公章）； 

（2）硕士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①应届硕士生：硕士研究生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可在中国高

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注册申请）； 

②已获硕士学位者：硕士学历证书、硕士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学位证书认证报告》； 

③国外获得硕士学位者：硕士学位证书、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二）提交材料 

网报成功后，考生于 5 月 25 日前以顺丰快递方式寄出(请勿通过顺丰同城急

送方式)，寄送时间以快递单上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按照以下顺序向学院递交材料（所有提交的报考材料均不予退还）。为便

于考核，所有报考材料不得装订、胶装，纸质材料逐一放入自备信封以顺丰快递

方式寄出，寄送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99 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收件人：刘华芳，电话：13970822457。同时，以下所有材料均以 PDF 电子版文

件格式用压缩包文档方式发送至邮箱：157275191@qq.com，邮件标题和压缩包

文件名统一为（方向代码+姓名）。 

1.《博士学位研究生网上报名信息简表》(有工作单位的考生报名登记表须

由考生人事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1 份。 

2.《专家推荐书》2 份（2 名专家各 1 份）。 

3.学位证书复印件。《硕士学位证书》（在校生除外）、《学士学位证书》

(无学士学位者除外)复印件各 1 份。在国（境）外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

课程所获学位证书，报名时均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

历学位认证书》。 

4.学历证书复印件。《硕士毕业证书》（非硕士学历教育者及在校生除外）、

《本科毕业证书》（专科读硕除外）、《专科毕业证书》（专科学历者提供）复

印件各 1 份。 

5.应届硕士毕业生证明 1 份（应届生提供，校级部门用章）。 



 

 

6.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7.政审表及其他能证明思想政治表现、综合素质的材料； 

8.其他材料 

（1）附件 1：《2025 年博士招生考生科研能力考核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的

复印件（含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原件备查）； 

（2）考生个人自述（主要介绍本人本科阶段所学课程、硕士阶段的学习及

参与科研情况以及读博后的学习、科研设想等）； 

（3）硕士期间成绩单(学院盖章确认)；硕士生学位论文（应届生提供论文

纸质版，在封面上导师签字并学院盖章；历届生提供论文纸质版，在封面上导师

签字并学院盖章及论文评审意见书复印件，学院盖章确认）。 

四、考核 

（一）报考材料评议 

成立不少于 5 名博士生导师组成的材料评议小组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评议，满分 100 分。评议具体内容包括：（1）专家推荐意见（占材料评议

总成绩 10%）；（2）硕士期间课程成绩（占材料评议总成绩 10%）；（3）学

位论文水平（占材料评议总成绩 20%）；（4）证明科研和专业能力水平的成果

评价（占材料评议总成绩 40%）；（5）读博期间研究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占

材料评议总成绩 10%）；（6）思想政治表现和综合素质评价（占材料评议总成

绩 10%）。材料评分低于 60 分的为不及格，不能进入综合考核环节。材料评议

成绩仅用于确定能否入围综合考核，不计入综合考核成绩。 

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招生计划，按 1:2 的差额比例择优拟定进入综合

考核的初审名单。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后由学院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通知

进入综合考核环节。 

（二）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主要包括外语水平测试、专业基础考核和综合面试。 

    （1）外语水平测试：对申请人的外语应用能力进行测试，主要考核文献阅

读及口语交流能力，分值 100 分。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计入综合考核总成绩。外语

水平测试成绩以 60 分为及格线，未达到及格线者，视为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2）专业基础考核：主要考核本学科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采取笔试

的形式，分值 100 分。专业基础考核成绩以 60 分为及格线，未达到及格线者，



 

 

视为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3）综合面试：重点考核申请人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硕士课程学习情况、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

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潜质等，分值 100 分。综合考核成绩以 60 分为

及格线，未达到及格线者，视为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考核结果计算方式：专业外语水平测试（10%）+开放式专业基础考核（10%）

+综合面试（80%） 

    择优录取：按考核结果所得分数从高到低录满额为止，确定拟录取名单。拟

录取名单经研究生院审核后公示，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确定最终录取

名单。 

    “ 申请-考核”制录取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须全脱产学习，学制为四年，

学习年限原则上不超过七年。 

    学院招收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比例要求：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

研究生招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招生计划的 10%。 

（三）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内容包括考生的政 

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对于思想品德考核

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五、录取规则 

（1）报考相同导师的考生按综合考核总成绩进行排名，并结合报考导师招

生指标，从高分到低分顺次进行拟录取。 

（2）若导师无生源或报考该导师的考生综合考核成绩不合格，征求师生双

方意愿并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后，从同方向其余未进入拟录

取的报考考生中按综合考核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顺次拟录取。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发现学术不端者不予录

取；身体和心理健康不符合学校规定的不予录取；综合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其他事项 

（一）本细则由学院博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其他未尽事宜以学

校相关规定为准。 



 

 

（二）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凭《调档函》于规定时间前将人事档案

寄达：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99 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收件人：李海

东老师，联系电话：18942336053（有工作单位的报考者，须与原单位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关系）。 

（三）联系方式：学院咨询方式：0791-88120297 学院监督电话：

0791-88120527 

 

2025 年 5 月 11 日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